
1

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羊山新区分局文件
信羊市监〔2024〕19 号

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羊山新区分局关于
证照“三联办”部门衔接机制的通知

各相关部门：

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提高政务服务效

率，根据国家和省、市关于推进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、“一

件事一次办”的决策部署，我局决定实施营业执照与相关许可

事项联合开办、联合变更、联合注销的衔接机制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建立和完善营业执照与相关许可事项联合办理机制，

实现企业准入准营全流程“一件事”办理，提升政务服务便捷

度和企业群众满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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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组织机构

牵头部门：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羊山新区分局。

联办机构：羊山新区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、羊山新

区税务局

三、工作原则

1.便民高效：简化办事流程，减少办事环节，压缩办理时

限，提高办事效率。

2.信息共享：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，减少企业重复提交材

料。

3.协同联动：各联办单位要密切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

保联办机制顺利实施。

四、主要任务和措施

1.整合事项：将营业执照的开办、变更、注销与食品经营

许可、小经营店登记证、小作坊登记证等许可事项整合，实现

“一次申请、并行审批”。。

2.优化流程：制定统一的办事指南和业务流程图，明确各

环节的办理时限和要求。

3.信息共享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实现企业信息在各联办

部门间的实时传递和共享。

4.提升效能：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服务，提供“一站式”办

理服务，减少企业跑动次数；设立专项服务窗口，提供专业咨

询和指导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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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实施步骤

1.制定方案：牵头部门负责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，明确各

联办单位的职责分工和操作流程。

2.系统改造：各联办单位根据实施方案，对本单位的业务

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升级，确保系统间的互联互通。

3.人员培训：组织对窗口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，确保其

熟悉新的办事流程和操作规范。

4.宣传推广：通过多种渠道对证照“三联办”联办机制进

行宣传，提高企业和群众的知晓度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请各联办单位高度重视，按照本通知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，

确保联办机制顺利实施。请于收到本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将

具体实施方案报我局备案。

七、附则

本衔接机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羊山新区分局负责解释。

2024 年 9 月 6 日

信阳市市场监管局羊山新区分局 2024 年 9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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